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文件
吉科政字[2009]63号

关于印发《吉林省企业科技特派员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(州)科技局、厅机关各处室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实施吉林省“千名科技人员服务千户企业行动”：方案，规范企业科技特派员管理，我们制定了《吉林省企业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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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企业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

    第一条为实施吉林省“千名科技人员服务千户企业行动”方案，探索产学研结合的新模式，发挥科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，规范管理企业科技特派员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    第二条企业科技特派员(以下简称科技特派员)是指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技术职务，有扎实的相关产业领域专业知识以及较强研发、组织协调能力和工作责任心，能帮助解决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科技问题的科技人员。

    第三条省科技厅法规处负责科技特派员的计划编制、综合调度、项目对接．、培训交流、表彰奖励。相关处(室)根据各类科技发展计划，负责管理各自业务职责范围内特派员的选派、管理和考核工作。    ’

    第四条科技特派员主要有以下两种选派方式：

    1、由企业提出科技特派员需求，填写《企业科技特派员派驻企业申请表》；组织高校、科研机构进行对接，推荐科技特派员人选，填写《企业科技特派员推荐表》；科技人员与企业双方成功对接后，由有关单位签定《企业科技特派员派驻协议书》。

    2、省、市(州)科技管理部门在实施的各类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中要体现产学研结合，项目承担单位要制定选派科技特派员计划，并与合作企业签定合作协议。

    第五条科技特派员的主要职责是：

    1、参与企业技术研发，提升企业研发水平。

  　2、优化企业研发团队，联合培养人才。

 　 3、摸清企业关键技术需求，制定企业技术发展战略。

 　 4、协助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，建立长效合作机制。

 　 5、发挥典型示范，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。

    6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和经营管理问题。

    第六条科技特派员可通过兼职、专职、投资经营、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开展服务企业活动，并享受《吉林省科技人员领办、创办科技企业和从事科技服务活动的若干规定》(吉政令131号)和科技部等部门《关于动员广大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意见》(国科政发[2009]131号)的相关政策待遇。

    第七条对已确定的科技特派员集中进行岗前培训，明确企业科技特派员的主要任务、目标和要求。不定期组织科技特派员进行经验交流，推广典型经验。

    第八条提供企业科技特派员专项活动经费，主要用于组织科企对接活动，发布需求信息、新闻宣传、特派员培训、经验交流、表彰奖励等。

    第九条对工作中表现突出、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科技特派员给予表彰奖励。科技特派员合作研发成果可优先申报科技进步奖，受企业委托承担的横向课题可优先列入各类科技发展计划。

    第十条本办法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。

    第十一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1：企业科技特派员派驻企业申请表
	单位名称
	
	网址
	

	注册时间
	
	注册资金
	
	企业注册类型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姓　名
	联系电话
	联系人
	姓　名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
	职工情况
	总数
	人
	技术人员
	人
	中高级职称
	人

	年研发费用支出
	万元
	研发机构名称
	

	企业承担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情况（类别、名称、时间）
	

	企业认定和认证情况
	1.ISO9000系列认证　　2.ISO14000认证　　3.CMM认证

其它认证：

	
	是否高新技术企业　　1.是；　　2.否　　　其它认定：

	年产值
	万元
	年销售额
	万元

	年利税总额
	万元
	年净利润
	万元


	对企业科技特派员的专业及其他要求
	

	地市科技主管部门意见
	（公章）　　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
附件2

企业科技特派员推荐表
	基本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相片

	
	学历
	
	专业
	
	

	
	    工作单位
	
	

	
	技术职务／行政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
	E—Mail
	
	手机
	

	
	派出单位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E_Mail
	
	手机
	

	意向企业

	企业名称或领域
	

	
	地址、联系人电话
	

	科技特派员技术专长、
所承担过的科研项目及获得荣誉
	

	派出单
位意见

	(公章)　
    年  月  日　

	  备注
	


备注：填写意向企业时若已选择明确的企业，可直接填写企业名称及地址。
附件3

企业科技特派员派驻
协议书

(范本)
驻点企业(甲方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派出高校或科研机构(乙方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科技特派员(丙方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吉林省科技厅制

年　月  日

    根据吉林省科技厅《企业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》(吉科发[2009]号)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共同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    1．丙方作为乙方派出人员到甲方任企业科技特派员时间　　　为　　　年，从　　　年　　　月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。

    2。派驻期间，丙方在甲方任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主要任务为：

(1)
(2)
(3)
(4)
(5)
    3．派驻期间，乙方确保丙方原职务、工资、福利、待遇、岗位不变，工资、职务晋升和岗位变动和乙方在职人员一样进行，丙方任期届满考核及格则视同完成乙方规定的各项工作量。

    4．派驻期间甲方承担丙方的食宿和基本交通费，为丙方提供必须的生活、工作条件。

    5．丙方应认真履行《企业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科技特派员职责，完成本协议商定的工作任务。

    6．派驻期间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服务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甲方和丙方签定了技术保密协议的，双方必须严格遵守。

    7．其它。

    (1)

    (2)

    (3)

    (4)

    7．协议未尽事宜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协商解决。

    8．本协议签定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
日。

9．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以及甲方所属地级以上市科技局、省科技厅各一份。
甲方：    　　　　　　乙方：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丙方：

(派驻企业)  　　(派出高校或科研机构)    　　　(科技特派员)

  年  月  日    　　　年  月  日    　　　　　　年  月  日







